黄山市屯溪区建设工程
昱城杯奖(优质工程)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落实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鼓励建筑业企业强化质量管理，争创一流工程，提高我区建筑工程质量总体水平。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屯溪区建设工程“昱城杯”奖（优质工程）是屯溪区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以下简称“昱城杯”奖），根据逐级推荐的原则，“昱城杯”奖是该项工程后续推荐参加市级及以上级别优质工程评选的前置条件。
第三条  我区境内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建设工程，凡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工程主要承建施工企业均可自愿申报参评屯溪区“昱城杯”奖。“昱城杯”奖的评选，由区建筑业协会组织实施，每年评选一次,奖励数额为房建、市政等专业各10项左右。评选原则是优中选精，质量、安全及现场管理应达到区内优等水平。获奖工程类别、比例参照上年度工程比例执行。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在总数加以控制的前提下，各专业奖项数量可以根据申报项目情况适当放宽比例。
第四条  “昱城杯”奖工程评审的质量标准执行国家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现行规范、标准及设计要求，既要体现技术先进性和可行性，同时兼顾我区工程质量实际水平及发展情况。
第五条  “昱城杯”工程主要由建筑业企业自愿申报，也可以由项目建设单位或开发企业组织建筑业企业共同申报。
屯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是“昱城杯”奖评审工作的主管部门，委托屯溪区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区建协”）负责具体组织全区“昱城杯”奖的评审工作。

第二章  评选组织
第六条  “昱城杯”奖由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评审工作，评审委员由7人组成,包括区住建局、区建协的相关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应由区质量技术专家和邀请区内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熟悉工程质量技术、担任过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经区建协推荐，名单报区住建局核准。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建协。
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负责制定评审操作规程，组织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根据对申报“昱城杯”项目的核查初评意见，通过审核、讨论、质询和投票表决等方式，评审出屯溪区建设工程“昱城杯”奖备选项目，调查处理创建和评选期间的投诉举报。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日常评审工作事务。
第八条  评审委员会下设“昱城杯”奖检查组，由评审专家组成，负责核查初评工作。检查组评审专家从区建协建立的专家库中产生。检查组里的专家实行轮换制和回避制。检查组按照“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相关规定对参评项目提出核查初评意见，并对初评意见负责。
第九条  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昱城杯”奖项目，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其获奖名单在区建协网站公示5天后，再由评审委员会将符合要求的获奖名单提交区住建局审定，审定合格后区住建局发文公布“昱城杯”获奖名单。

第三章  评选范围
第十条  符合以下门槛范围的项目单位，均可申报“昱城杯”（优质工程）奖：
1.合同承包额不少于200万元且为屯溪区境内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住宅工程、公共建筑工程；
2.合同承包额不少于100万元且为屯溪区境内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工业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园林古建工程、交通、水利、电力、智能化、亮化照明工程等；
3.合同承包额不少于100万元且为屯溪区境内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装饰装修工程；
4.申报工程原则上为本年度往前推1- 3年之间通过竣工验收的项目（以评审通知规定的时间为准）。
第十一条  以下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1.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工程；
2.不符合国家现行技术政策的工程；
3.已经参加过“昱城杯”奖评选未被评选上的工程；
4.之前曾经取得过“昱城杯”的项目；
5.虽已通过竣工验收，但还有甩项未完成（包括初装修建筑）的工程。
6.使用国家或本省明令淘汰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产品、卫生洁具和对环境有毒污染的工程；
7.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工程；
8.发生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群访事件的工程。

第四章  申报条件
第十二条  凡申报“昱城杯”优质工程的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1.工程建设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要求；
2.施工质量达到区内同类型工程先进水平；
3.工程已按国家验收标准验收，质量合格（住宅工程、公共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还应完成竣工验收）；
4.必须监理的工程，由符合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施工监理；
5.住宅工程、公共建筑工程、工业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园林工程、智能化、亮化照明工程等竣工验收合格后应有不少于一年的使用检验期，未发现有结构安全隐患和影响正常使用功能的缺陷；
6.工程的施工质量按国家工程质量验收标准、规范进行了质量验收和进行必要的检验检测；工程质量达到区内同类工程先进水平；
7.按规定办理了相关手续；
8.受到资质降低处罚或年检不合格的建筑业企业二年内不得申报（或参与申报）“昱城杯”奖；
9.一个工程只能由一个主要施工企业或建设单位申报“昱城杯”奖，主要参建施工企业不得超过两个，监理单位为一个；
10.主要参建单位，应为与该工程的承建单位签订分包合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备分包工程相匹配的资质和安许证；
11.申报工程税收纳入屯溪区区级库；
12.申报企业为“黄山市屯溪区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积极履行会员义务。
13.开展“红色工地”、“绿色工地”、“智慧工地”等建设的工程，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报“昱城杯”奖。

第五章  “昱城杯”申报程序与申报材料
第十三条  “昱城杯”奖的申报程序：
1.申报单位填写《“昱城杯”奖申请表》（见附件一），提交区建筑业协会受理。
2.推荐申报同类两项（含）以上工程时，应在申报文件中说明推荐申报评选次序的具体意见。
3.申报“昱城杯”奖应由主要承建单位（总承包单位）负责，主要参建单位、监理单位有关材料作为申报材料附件。
第十四条  申报“昱城杯”奖需提供以下材料：
1.申报资料总目录，并注明各种资料的份数；
2.“昱城杯”奖申报表一式两份（必须胶装）；
3.有关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材料（必须胶装）；
4.工程承发包合同（联合承包协议）及参建单位分包合同；
5.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等；
6.能反映工程概况并附文字说明的工程各部位及主体结构施工过程原版彩色照片10张左右；
7.申报资料中提供的文件、说明、文字及印章等必须清晰，申报资料应准确、真实，涵盖所申报工程的全部内容。

第六章 工程核查
第十五条  屯溪区建筑业协会受理后将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形式审查，审查申报项目是否符合本文有关规定，形成形式审查意见。形式审查通过后的工程，方可进行现场复查。
第十六条  工程质量现场复查组由3-5名不同专业、具有工程类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组成。现场复查按下列程序进行：
1.听取承建单位对工程的施工及质量情况介绍，重点介绍工程概况、工程的特点、难点，施工及质量保证措施，分部分项及单位工程质量实际水平和质量验收情况及结果；
2.实地查验工程质量状况；
3.听取使用单位（住宅工程要听取住户）对工程质量的意见；
4.查阅工程内业资料；
5.形成复查报告和相应记录表、排序表。

第七章 工程评审
第十七条  经现场复查通过的工程，由区建协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评议、汇总，并根据形式审查和现场复查的结果确定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的工程项目名单。
第十八条  “昱城杯”奖的评审由“昱城杯”奖评审委员会组织进行，评审工作必须公正、严肃认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评审委员实行回避制。
第十九条  评审委员会在审阅申报材料及工程核查情况报告后，进行审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的工程报区住建局备案后，在区建协网站和区建协微信公众号公示。
第二十条  屯溪区建筑业协会负责“昱城杯”获奖工程资料的编篆归档工作，并组织宣传。

第八章  奖励
第二十一条  “昱城杯”奖获奖对象为承建单位、主要参建单位和监理单位。获奖工程的类别比例按上年度竣工工程比例掌握。获得“昱城杯”奖的项目，优先推荐参评“迎客松杯”奖。
第二十二条  “昱城杯”奖项荣誉证书的发放范围：
1.工程主申报单位、联合申报单位（证书正本）；
2.工程监理单位（证书副本）；
3.工程参建单位（证书副本）。
第二十三条  “昱城杯”奖每年评选一次。从2026年开始，每年1月份开始申报，2月份完成评选工作。
第二十四条  荣获屯溪区建设工程“昱城杯”奖的工程在全区予以表彰，记入获奖单位信用档案；建设单位可依据合同约定予以适当奖励。
第二十五条  区建协负责“昱城杯”获奖工程资料的编纂归档工作，组织、推广优质工程获奖企业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树立质量标杆，弘扬质量先进。


第九章  纪律
第二十六条  申报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请客送礼。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直至撤销其申报和获奖资格。
第二十七条  检查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保守秘密，公平、公正，不得收取礼品、礼金，检查、评审期间不得与申报单位私下接触。凡违反者视其情节给予批评，直至取消其参加检查、评审工作资格。评审机构及检查人员要自觉接受被评单位和公众监督。检查及评审人员要对评审本企业的工程进行回避，对工程的评审结果，评审人员不得自行提前对外公布。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复制获奖证书。
第二十九条  评审结果公布后，建设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将予以撤消荣誉称号，并收回奖项。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2026年1月4日










附件1

黄山市屯溪区建设工程“昱城杯”奖申报表
（区级优质工程）




工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黄山市屯溪区建筑业协会制
[bookmark: _GoBack]2026年 1月

填表说明
一、申报表内容必须真实，字迹清晰，数据正确。也可采用电子版打印，一式二份。
二、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企业名称应详细，填写全称。
3、 申报资料装订成册，包含：
1.申报材料封皮（封面）；
2.目录（注意列出页码，申报材料中的页码应与目录相对应）；
3.有关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材料（注意重点描述工程技术和质量效果中的难点、重点、特点和亮点，工程中采用的新技术情况及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和工程项目管理的有效性，应重点介绍施工过程中的控制、工程涉及的重大技术难题的高管情况，工程在创建质量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和创建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方面已取得的成果等。文字要精练、用词要规范，要采用法定计量单位，用工程语言和数字说话）；
4.施工单位对工程的自评意见；
5.监理单位资质证书及监理合同复印件；
6.基础及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7.施工单位资质证书及施工合同复印件，招标工程附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如有)；
8.能反映工程各部位及主体结构施工过程原版彩色照片10张左右；
9.其他须说明的材料。
企业简况及申报理由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项目经理
	

	创建时间
	
	专业性质
	

	职工人数
	
	地址
	

	电话
	
	邮编
	
	
	

	主要参建
单位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地址
	
	邮政编码
	

	
	分包工程内容
	
	电话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地址
	
	邮政编码
	

	
	分包工程内容
	
	电话
	

	申
报
理
由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工程概况（一）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单位
	

	设计概算
	万元
	竣工结算
	万元

	建筑（结构）类型
	
	建筑面积及
主要工程量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姓名及电话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姓名及电话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姓名及电话
	

	监理单位
	
	总监
姓名及电话
	

	监督单位
	
	监督员
姓名及电话
	

	工
程
质
量
情
况
	土建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分部工程名称
	评定分项工程数
	其中优良项数
	评定结果

	
	
	
	
	

	
	
	
	
	

	
	
	
	
	

	
	
	
	
	

	
	
	
	
	

	
	
	
	
	

	
	
	
	
	

	
	
	
	
	

	
	
	
	
	

	
	
	
	
	

	
	
	
	
	

	
	
	
	
	

	
	
	
	
	

	
	
	
	
	

	
	
	
	
	


申报工程概况（二）
	工
程
质
量
情
况
	设备安装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分部工程名称
	评定分项工程数
	其中优良项数
	评定结果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申报工程概况（三）
	施工中采用了哪些新技术、新工艺和保证质量的措施
	











	施工工期（实现合同或计划工期情况）
	





	经济效益情况（施工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存在质量问题（简要说明）
	






	使用单位
意见
	



使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情况
	区优质工程检查组意见
	














检查组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区优质工程奖评审委员
会意见
	












评委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屯溪区“昱城杯”奖工程
监理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项目总监
	

	申报联系人
	
	联系号码
	
	监理资质
	

	通讯地址
	
	邮编
	

	工程名称
	
	施工总承包
单位
	

	工程类别
	
	建设规模
	
	结构类型
	

	基础类型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申报情况说明：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意见：








使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07235942]区优质工程检查组意见：








检查组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区优质工程奖评审委员会意见：








评委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屯溪区“昱城杯”奖工程
参建单位申报表
	参建单位
名称
	
	分包工程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
	
	手机号码
	
	资质等级
	

	申报联系人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总工程名称
	
	施工总承包单位
	

	专业类别
	
	合同价
	
	开工时间
	

	申报情况说明：
















参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施工总承包单位意见：






施工总承包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意见：





使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优质工程检查组意见：





检查组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区优质工程奖评审委员会意见：





评委签字：

年  月  日



